
職工福利委員會
扣繳相關函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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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減
除薪資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餘額為負數者，以零計
算。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下列必要費用合計
金額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
除該必要費用，以其餘額為所得額：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

費、職業上工具支出 ( 以其薪資收入總額之 3% 為限 ) 。

二、薪資收入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
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費、日支

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定標準者，及依第 4 條規定免稅之項目，不
在此限。

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自願提繳之退休金或年金保險費，合計在

每月工資 6% 範圍內，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收入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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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扣繳架構圖

居住者
給付次月 10 日前繳納

固定薪資
非固定薪資

( 非每月給付之
薪資、三節獎
金、補發薪資 )
或兼職所得按日給付

臨時工

填寫「薪資受領人
免稅額申報表」？ 超過扣繳稅額

表起扣標準，
按全數扣繳 5%

全月薪資

超過基本工資 1.5 倍

106 年起扣標準
73,501 元
107-110 年起扣標準
84,501 元
111 、 112 年起扣標準
86,001 元
113 、 114 年起扣標準
88,501 元

免扣繳

按全數扣繳
18%

按全數扣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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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

查表
按「薪得
所得扣繳
稅額表」

扣繳

扣繳稅額超
過 2,000 元者，
按全數扣繳 5%

全月薪資

未超過基本工資 1.5 倍

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

106.1.1~106.12.31 ： 21,009 元 *1.5 = 31,514 元

107.1.1~107.12.31 ： 22,000 元 *1.5 = 33,000 元

108.1.1~108.12.31 ： 23,100 元 *1.5 = 34,650 元

109.1.1~109.12.31 ： 24,000 元 *1.5 = 36,000 元

110.1.1~111.12.31 ： 25,250 元 *1.5 = 37,875 元

112.1.1~112.12.31 ： 26,400 元 *1.5 = 39,600 元

113.1.1~113.12.31 ： 27,470 元 *1.5 = 41,205 元

114.1.1~114.12.31 ： 28,590 元 *1.5 = 42,885 元



4

薪資受領人免稅額申報表



薪資所得扣繳相關函釋

一、薪資所得應扣繳之稅款係以給付總額計算：

勞工薪資所得每月扣繳稅款之計算，係以每月在職務上或工

作上取得之各種收入為所得額，亦即扣繳憑單中應填載之

（薪資所得）給付總額。其由雇主自上項薪資所得中扣付之

工會會費、職工福利金、交通費及保險費等，於計算扣繳稅

款時，不得自薪資所得中減除。 ( 財政部 68.5.24 台財稅第 33363 號函）

二、兼職薪資之意義：

薪資受領人兼職薪資所得一律扣取 5% 。所稱「兼職薪資」

係指薪資受領人在本機構以外，尚兼任其他機構職位工作而

取得之薪資而言；至兼任本機構內之其他職務取得之薪資，

應合併計算扣繳稅款。（財政部 65.2.20 台財稅第 3109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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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所得扣繳相關函釋

三、夫妻薪資均得分別按有配偶者扣繳：

夫妻兩人均為薪資所得者，不論其是否在同一單位服務，其

薪資所得，均得分別按有配偶者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之規

定，扣繳所得稅。 ( 財政部 66.9.5 台財稅第 35946 號函）



6



        身份別
所得 居住者個人、法人 非居住者個人、法人

競技競賽
機會中獎獎金

10% 20%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1. 每聯獎額不超過 5,000 元：
免予扣繳

2. 每聯獎額超過 5,000 元：按
給付全額扣繳 20%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1. 每聯獎額不超過 5,000 元：免予扣

繳
2. 每聯獎額超過 5,000 元：按給付全

額扣繳 20% 。

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

●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類：
凡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皆屬之：
一、參加競技、競賽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准予減除。
二、參加機會中獎所支付之成本，准予減除。

三、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除依第 88 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併
計綜合所得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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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一、交通費：

1. 公司因未備交通工具，購買車票交由通勤員工搭乘交通工具

之用，此種情形係因執行工作必須支付按實報銷之費用，免

予合併薪資所得扣繳稅款。 ( 財政部 54 台財稅發第 0190 號令）

2. 定額給付之交通費：屬職務上取得之各種補助，應稅
( 財政部 49 台財稅發第 03155 號令、財政部 58 台財稅發第 13675 號令、財政部 67.11.16 台財稅第

37579 號函、財政部 71.12.8 台財稅第 38852 號函）

二、服裝費：

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以職工福利金補助員工購製制服，

如確因營利事業業務上之需要，該項制服補助費可免認係員

工之所得課稅。（財政部 68 台財稅第 3207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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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三、加班費

1. 公私營事業員工，依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2 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之

工資」及「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限度內支領之加班費，可免納

所得稅。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國定假日、

例假日、特別休假日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上開規定

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所得稅，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

作總時數」。（財政部 74.5.29 台財稅第 16713 號函）

2. 雇主規定員工每週工作 5 日或 5 日半，而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例假

日執行職務支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標準

者，其加班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之內。（財政部 8

1.5.18 台財稅第 81012445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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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三、加班費

3. 機關、團體、公、私營事業員工為雇主之目的，於發生颱風及其他天

然災害，經主管機關公布該地區為「放假日」，仍照常執行職務而支

領之加班費，其金額符合規定標準範圍以內者，免納所得稅，其加班

時數，不計入「每月平日延長工作總時數」內。（財政部 74.11.13 台財稅第

24778 號函）

4. 公司雇用之服務技術人員因業務需要，於平時工作時間以外延長工作

時間支領之加班費，如未超過規定標準者，可適用所得稅法第 14 條

第 1 項第 3 類第 4 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並免予扣繳。惟如不論有

無加班及加班時數多寡，一律按月定額給付者，則屬同條款規定之津

貼，應併同薪資所得扣繳稅款，不得適用免稅規定。（財政部 69.6.12 台財稅

第 346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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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四、員工旅遊及相關活動經費

1.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如何併計員工所得課稅釋疑

(1)營利事業已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規定提撥職工福利金，其舉辦

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應先在職工福利金項下列支，超過職

工福利金動支標準部分，得以其他費用科目列帳。又舉辦全體員工均可

參加之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免視為員工之所得。惟如以現金定

額補貼或僅招待特定員工（如達一定服務年資、職位階層、業績標

準 ...... ）旅遊部分，應認屬各該員工之其他所得，由該職工福利委員會

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至超過職工福

利金動支標準部分，確由營利事業負擔者，依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屬營利事業對員工之補助，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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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四、員工旅遊及相關活動經費

1.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如何併計員工所得課稅釋疑

(2)營利事業未依法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其舉辦員工國內、外旅遊所支付

之費用，應先以職工福利科目列帳，超過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81 條第 8 款但書規定限度部分，得以其他費用科目列帳。又舉辦全體

員工均可參加之國內、外旅遊所支付之費用，免視為員工之所得。惟如

以現金定額補貼或僅招待特定員工（如達一定服務年資、職位階層、業

績標準 ...... ）旅遊部分，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屬營

利事業對員工之補助，應合併員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財政部 83.9.7 台財

稅第 83160802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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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四、員工旅遊及相關活動經費

2. 公司撥付所屬單位之獎金，如不以現金或實物分配予個人，而係作為該
單位全體員工之康樂活動經費者，應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准免扣繳
所得稅。（財政部 65.7.17 台財稅第 34758 號函）

3. 職工福利會舉辦旅遊等經費非屬員工之薪資所得

(1)營利事業撥付所屬單位之獎金，如不以現金或實物分配予個人，而係
作為該單位全體員工之康樂活動經費者，應不視為員工之薪資，准免

予扣繳所得稅，前經本部 65 年 7 月 17 日台財稅第 34754 號函釋有
案。準此，凡舉辦旅遊、慶生會、敬老會等費用，可依上開函釋規定
辦理，免視為員工之薪資，並免扣繳所得稅。

(2) 職工褔利委員會給付年節慰問金，與本機關發給之補助費不同，可不
列入本機關員工之薪資所得，惟應由職工福利委員會列單申報主管稽
徵機關，並由受領職工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列入其他所得申報課稅。

(3) 職工福利委員會委由膳食委員會辦理職工午膳營養補助費，如營利事
業並未另行給付伙食費或給付之伙食費併同該午膳營養補助費每月在

3,000 元以內者，可免視為員工之薪資所得辦理扣繳。（財政部 70.12.31
台財稅第 4090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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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五、喪葬補助

1. 機關、團體、公、私營企業員工支領喪葬補助費，應視其屬薪資
所得或其他所得，由給付單位分別辦理扣繳或列單申報：

(1) 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公、教、軍、警、公私事
業職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補助費均屬薪資所得，故
由其工作單位發給員工之眷屬喪葬補助費，應由給付單位給付
時按薪資所得繳辦法規定扣繳及列單申報。

(2) 職工福利委員會自依職工福利金條例規定提撥之福利金項下支給

之眷屬喪葬補助費，則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 ( 其他

所得 ) 規定之所得，給付時免予扣繳，給付單位應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於次年 1 月底前列單申報，再由受領人於辦理
當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全額併入其個人綜合所得總額報繳所
得稅。 (79.6.29 台財稅第 790119142 號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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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五、喪葬補助

2.營利事業因員工死亡給付之退職金撫卹金喪葬費等課稅釋
疑：

(1)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
金，係屬死亡人遺族之所得，免予計入死亡人之遺產總額；至死
亡人之遺族對於該項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應否申報綜

合所得稅，則須依照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視死
亡人是否為勞工、殘廢者及無謀生能力者，依法免徵所得稅。

(2)另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入死亡員工之遺產總
額計徵遺產稅。 (86.9.4 台財稅第 86191440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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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六、職工互相繳納互助金，由職工福利委員會代為處理，於職工發生特定事

故時所發給之各種互助金免納所得稅。（財政部 67.8.10 台財稅第 35394 號函）

七、營利事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成立之職工福利委員會，核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其職工福利金存入

公營或民營銀行所取得之利息所得，免予扣繳所得稅，惟利息給付單位

仍應列單申報稽徵機關。（財政部 90.7.12 台財稅字第 0900453599 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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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八、職工福利金自提款

1.企業依職工福利金條例提撥之福利金所發給之各項補助費，其中屬職工

歷年自薪資提繳部分發給者，因係領回提繳薪資，而該部分薪資已於取

得年度課徵所得稅，自應准免再計徵所得稅。（財政部 69.9.16 台財稅第 37749 號

函）

2. 員工自提款專款專用者：職工福利金之提撥，有公提款與員工自提款兩

種。如分別設立會計科目，而於給付年節慰問金時，採專款專用，以自

提款之科目項下開支者，屬領回提繳之薪資，該薪資前已按月扣繳，故

不再視為員工之所得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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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職工福利委員會各項費用及補助

九、各機關團體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職工各項補助費，如其職工福利委員會

係依據「職工福利金條例」設立經主管機關核准有案者，應屬來自另一

團體之所得，與本機關發給之補助不同，可不列入本機關薪資所得扣

繳，惟各該職工福利委員會應將發給補助費之資料送稽徵機關，並提示

各領取補助費人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將所領各項補助費，列入其他所得

申報。各該職工福利委員會發給員工之獎學金、結婚、生育、死亡、住

院等補助費除其所發給員工及其子女獎助學金如係以在校之學業及操行

成績為一定條件者，得依所得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無扣繳問題外，其餘各項補助費於發給時可免扣繳，但應將發給之資料

抄送稽徵機關備查。各領取補助費人應於年度結算申報時，將受領補助

費列入其他所得申報。（財政部 67.12.26 台財稅第 3850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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